
吉交院纪字〔2018〕8 号

关于印发《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职称
评审监督细则》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（部门）：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职称评审工作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，根据《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》，结合学

校职称评审工作实际，制定了《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职

称评审监督细则》，经学校第 29 次党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职称评审监督细则》

中共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

纪律检查委员会

2018 年 11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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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职称评审监督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职称评审工作，做到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根据《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

法》，结合学校职称评审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对涉及职称评审工作的相

关部门及工作人员履行职称评审工作职责情况进行监督和

检查。

第二章 评审工作

第三条 学校职称评审部门要按照中央关于深化职称

制度改革的部署要求，结合学校发展目标与定位，师资队

伍建设规划，制定学校职称评审办法和评审方案等，明确

职称评审责任、评审标准、评审程序。校级评审组要认真

履行评审的主体责任，院（部）应按照规定将符合职称评

审条件的教师推荐至校级评审组。

第四条 职称评审办法、评审方案等文件必须符合国

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职称制度改革要求。文件制定要广泛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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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意见，经学校会议决策程序讨论通过后执行，并上报上

级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三章 监督内容

第五条 学校职称评审工作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和

国家的教育方针以及职称制度改革有关政策，体现为教师

服务原则，切实把师德评价放在首位。

第六条 学校职称评审工作落实以下要求的情况：

（一）本细则第三、四条的内容是否落实；

（二）各级评审组织组建是否规范、健全；

（三）是否按照备案的评审办法和评审方案开展工

作，排除利益相关方、工作连带方的干扰；

（四）职称评审工作是否严格执行公开、公示制度;

（五）在评审过程中是否有违纪违法行为，对教师反

映比较强烈的问题是否妥善处理。

第四章 监督方式

第七条 学校职称评审职能部门要按照重要事项报

备要求将职称评审的材料向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备案：

（一） 职称评审的办法和方案及各级评审的具体标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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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通过校级评审组审核的参评人员材料；

（三） 收取的职称评审费使用情况明细；

（四） 公示情况。

第八条 纪检监察部门将定期开展抽查，根据抽查

情况、群众反映或舆情反映情况，有针对性的进行专项巡

查，突出监督的重点，防止责任悬空、防止程序虚设。

第五章 责任追究

第九条 评审期间严禁参评人员有弄虚作假、学术

不端的行为发生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当年参评资格，并追究

责任。

第十条 评审期间严禁评审专家成员有违反评审纪

律的行为发生，违者应及时取消评审专家资格，列入“黑

名单”，并严肃追究责任。

第十一条 职称评审职能部门要认真履行自身工作

职责，对因失职失责，造成评审工作把关不严、程序不规

范，投诉较多、争议较大的， 将严肃追究责任。


